
壹、法治教育與司法保護公益關懷方案

一、社區生活營、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實施計畫 禮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1

42小時    2,000 84,000      84,000

本項次不以外聘講師

為限，得依活動需求

增減授課時數，惟外

聘講師費用最高不得

超出2,000元、內聘

1,000元，並在總核

准額度以下支付

2場   16,000   32,000      32,000

1式    8,000    8,000       8,000
活動所需教具、耗材

物品

150人次       80   12,000      12,000 飯盒

1式    3,000    3,000       3,000

 139,000     139,000

二、社區犯

二、法治教育暨生命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2

24小時      800   19,200      14,400       4,800

支檢察官1-9月，10-

12月自籌(觀護人擔

任)

12小時    1,000   12,000       9,000       3,000
支1-9月、10-12月自

籌(觀護人擔任)

9小時      500    4,500       4,500 支1-9月

12小時    1,600   19,200      14,400       4,800

支1-9月，10-12月自

籌(法律扶助基金會

律師擔任)

24小時    1,600   38,400      28,800       9,600
支1-9月，10-12月自

籌(榮觀擔任)

1式    3,000    3,000       3,000
茶水、文具、攝影沖

洗、成果製作等

  96,300      74,100      22,200

生命教育課程講師費（

外聘）

雜  費

合  計

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09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工作計畫經費概算總表   

項  目

講師費(外聘)

合  計

音響、舞台搭建佈置

雜  費

資材費

項  目

誤餐費

珍惜生命課程講師費（

外聘）

脊髓損傷者經驗分享（

助教）

法治教育課程講師費（

內聘）

輔導教育課程講師費（

外聘）



三、推廣法治教育實施計畫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3

演出表演

費
6場    2,000   12,000      12,000 6場（次）3月-9月

雜支 1式    3,000    3,000       3,000

25小時      800   20,000      20,000

50人次      200   10,000      10,000

1式   30,000   30,000      30,000  單價400元以下

  75,000      75,000

修復式司法實施計畫 護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4

電話訪談

費
2人＊25次      160 8,000 8,000

對話前訪談及結案後

追蹤聯繫電話費(應

提供訪談紀錄或追蹤

問卷，每案至多支付

4次)

對話會議

紀錄費、

結案報告

撰稿費

2人＊8次      500 8,000 8,000

依撰稿費支給標準核

實支付(每字0.5元，

一案至多支付1,000

元，領據應註明約多

少字數)

修復對話

會議主持

費

2人＊8次    1,200 19,200 19,200 修復促進者主持費

宣導品 50 280 14,000 14,000

誤餐費 30人次 80 2,400 2,400

觀察員行

政管理費
8人次      200 1,600 1,600

協助辦理修復會議、

個案研討會等行政事

務

10人次      200 2,000 2,000

交通費(交通費補助

200元來回，核實支

付)

貳、修復式司法實施計畫

合  計

校園劇團演

出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參訪講師

費 （內聘）

志工協助參訪費用

宣導品費

項  目

項  目

修復

案件

執行

法務部辦理修復式

司法教育訓練課程



5小時    2,000 10,000 10,000 講師費(外聘)

80人次       80 6,400 6,400 誤餐費

1人次    1,000 1,000 1,000
講師交通費(核實支

付)

1式    6,000 6,000 6,000 教材及茶水

1式 2,200 2,200 2,200 文具、成果製作

80,800 80,800

一、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小組實施計畫 觀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5

8人次    2,000   16,000      16,000

4人次    2,000    8,000       8,000

120人次       80    9,600       9,600
共4次會議/每次30人

計

1式    1,000    1,000       1,000

34,600 34,600

二、反毒戒癮團體輔導課程實施計畫 儀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6

 1人*1時*12

次
     800    9,600       7,200       2,400

 支1-9月、10-12月

自籌觀護人擔任

 1人*1時*12

次
 1600/800   16,800      14,400       2,400

 支1-9月外聘、10-

12月自籌觀護人擔任

  26,400      21,600       4,800

三、受保護管束人個別心理諮商、成長團體實施計畫 觀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7

 8人次*9個

月
   1,200   86,400      86,400

 1人*2時*8

次
   2,000   32,000      32,000

參、社區處遇再犯預防方案

心理諮商(含衡鑑)費

項  目

項  目

雜  費

成長講師費(外聘)

合  計

雜  費

講師費(內聘)

經驗分享

專家學者出席費

誤餐費

合  計

項  目

治療師出席費

合  計

本署自辦修復式

司法教育訓練課程



 1人*2時*8

次
     500    8,000       8,000

 1式    1,400       1,400 資材、成果冊等

 127,800     127,800

四、受保護管束人就業輔導實施計畫 護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8

1人*1時*2次    2,000    4,000       4,000

 本項次不以外聘講

師為限，得依活動需

求增減授課時數，惟

外聘講師費用最高不

得超出2,000元、內

聘1,000元，並在總

核准額度以下支付

60人*1次       20    1,200       1,200
 辦理個案職業輔導

溫馨晤談

1式    1,200    1,200       1,200 資材、成果等

   6,400       6,400

五、關懷觀護個案活動實施計畫 護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9

30人次    2,000   60,000      36,000      24,000 10名(4名自籌)x3節

3場   26,000   78,000      63,000      15,000 支用經費時另簽

  40,000   40,000      30,000      10,000

貧苦弱勢的觀護個案

因醫療、急難有救助

需求者，由個案提出

申請，經評估後發給

急難救助金或物資，

每人最高救助5,000

元

 178,000     129,000      49,000

生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10

茶 水

一、社會勞動人行政說明會實施計畫

肆、社區處遇服務方案-社會勞動

關懷活動

項  目

年節送暖

合  計

項  目

講師費

合  計

雜  費

成長講師費(助教)

急難及醫療救（補）助

合  計

項  目

雜  費



1人*1時*12

次
     400    4,800       3,600       1,200

支1-9月、10-12月自

籌(觀護同仁擔任)

   4,800       3,600       1,200

生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11

10場次    1,580   15,800      15,800
勞務清掃、油漆、工

具耗材等

5人x10場次      400   20,000      20,000

反光背心、帽子、手

套、護目鏡、口罩、

指揮棒等

5人x10場次       20    1,000       1,000 礦泉水等

2案   15,000   30,000      25,000       5,000

以社區弱勢個案為服

務對象；提供關懷物

質棉被床套、食品、

衣物、日常個人衛生

用具或住居修繕材料

費用等

50人次       80    4,000       2,000       2,000

1式    1,800    1,800       1,800

  72,600      65,600       7,000

伍、強化觀護輔導實施計畫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12

460人次      200   92,000      76,000      16,000

1-10月申請緩起訴補

助款，11-12月自籌

款

460人次       20    9,200       9,200

1式    6,000    6,000       6,000
文具、通知郵資、電

話費、成果印製等

 107,200      76,000      31,200

項  目

勞務清掃工具費

安全防護用品費

茶水費（榮觀至地檢署

協助值班使用）

項  目

榮觀協助約談值班費

合  計

講師費(內聘)

合  計

合  計

雜  支

茶水費

二、社會勞動專案實施計畫

誤餐費

雜費

年節勞務弱勢關懷專案



陸、榮譽觀護人精進方案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13

1人*1時*6次 2,000 12,000 12,000

1人*1時*18

次
1,000 18,000 18,000

150人次 80 12,000 12,000

120人次 400 48,000 9,600      38,400

辦理署外研習桌餐費

用(每人每餐緩起訴

金補助80元，超出部

分自籌)

2日*2車次 15,000 60,000 60,000
辦理環境教育遊覽車

費用

55人次 1,200 66,000      66,000
辦理環境教育住宿費

用

2場次 10,000 20,000      20,000

300人次 20 6,000 6,000

1式 5,000 5,000 5,000 講義、書類、手冊等

1式 7,000 7,000 7,000 文具、成果冊等

100人 59 5,900 5,900

460人次 200 92,000      76,000      16,000

1-10月申請緩起訴補

助款，11-12月自籌

款

351,900 199,500 152,400

自籌款比例

20.59%

本項次不以外或內聘

講師為限，得依活動

需求增減授課時數，

惟外聘講師費用最高

不得超出2000元、內

聘1000元以下支付。

項  目

計畫總經費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他機關補助)

                      1,300,800          1,033,000                  267,800

誤餐費(署外研習)

合  計

外聘講師費

誤餐費

住宿費(署外研習)

場地費(署外研習)

交通費(署外研習)

內聘講師費

茶水費

教材費

雜  費

保險費

行政協助值班費



  

                                                                                            











 


	107年計畫 (基隆市榮觀協進會)

